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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/2021_2022__E5_85_AC_E

5_AE_89_E6_B4_BE_E5_c36_53312.htm 公安派出所具备独立的

诉讼主体资格，应是独立的诉讼主体，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被

告。理由是：（1）公安派出所的行政管理职权是基于法律、

法规授权而取得的。我国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3条规定

：公安派出所有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作出警告或者50元以

下罚款的处罚。这是法律、法规对公安派出机关的特别授权

，即法律、法规对公安机关的内部职能机构的执法权限作出

的特殊规定。 据此，公安派出所具备独立处罚的主体资格，

享有作出相应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利。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

原则，公安派出所应当对其具体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（2）公安派出所的职权范围是特定的。根据法律、法规的授

权，公安派出所应当在其职权范围内进行行政管理活动。但

是在实践中，一些公安派出所受到利益驱动，对管理相对人

高额经济制裁，有的甚至超标办理应由上级主管的治安案件

，收钱不给收据，让管理相对人等待处理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诸如此类不规范的行为，一旦诉诸法律，往往以公安派出所

败诉而告终。但是，法院如果要求管理相对人变更诉讼主体

，由公安派出所的上级公安机关作为被告，那么公安派出所

的职权范围无疑就扩大为其上级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。这样

一来，公安派出所原来不具备的职权具备了，原来的越权行

为不越权了；原来应当原告胜诉的，其结果就不一定了。这

种情况的存在，容易造成公安派出所滥用职权，越权办案，

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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